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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发改投资〔2024〕5 号

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
关于新平县戛洒镇达哈村乡村旅游产业配套设

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人民政府：

你镇报来的《关于给予批准新平县戛洒镇达哈村乡村旅游产

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》(戛政请〔2024〕

34 号)文件收悉。

项目根据《云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要求，通过了

可行性研究报告专家技术审查，具备审批相关条件。经我局研究，

同意实施新平县戛洒镇达哈村乡村旅游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，

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建设的必要性：达哈村地处戛洒镇南面，距离集镇

6 公里，是一个少数民族聚居的村，村内基础设施配套不足，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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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环境较差，居民生活水平落后。实施新平县戛洒镇达哈村乡村

旅游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改善社区居住环境、促进乡村旅游等

新型产业发展，可有效拓宽农民增收渠道，对提升老百姓的获得

感、幸福感意义重大，项目建设十分必要。

二、项目名称：新平县戛洒镇达哈村乡村旅游产业配套设施

建设项目

三、项目业主：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人民政府

四、建设性质：新建

五、建设地点：戛洒镇达哈村

六、行业类型及编码：S-9030

七、项目代码：2402-530427-04-01-661610

八、建设规模及内容：1、花街广场项目用地面积 3343 ㎡，

其中：场地工程面积 2747.5 ㎡，包括青石板铺地面积 1482.5 ㎡，

透水砖汀步 60 ㎡，透水混凝土地面面积 260 ㎡，硬化地面面积

850 ㎡；观景平台 148 ㎡；新建配套服务用房建筑面积 200 ㎡；

原有活动室改造面积 280 ㎡；排水沟渠 145m；旅游配套设施一

项。2、河道两侧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用地面积约 1450 ㎡，其中：

修建悬索桥一座，长 50m，宽 1.5m；沿河步道 265m；硬化地面

450 ㎡；游览休息用房 160 ㎡；新建配套服务用房 200 ㎡；挡土

墙 55m；附属照明及环境整治。

九、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项目总投资 303.111 万元，直

接工程费 299.811 万元，其他费 3.3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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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来源：申请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260 万

元，部门整合和统筹政策资金 43.111 万元。

十、建设工期：2024 年 3 月至 2024 年 9 月，工期 7 个月。

十一、招投标事项：按工程项目招投标事项核准意见表实施。

根据项目批复内容，按照工程项目基本建设程序，办理和完

善相关行政审批程序，及时组织项目开工建设。项目占地面积和

建筑面积以实际勘察设计为准。

项目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地点、投资如发生重大变化

要及时报批，办理调整批复后方可开展下步工作。如擅自调整项

目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地点、投资，将由项目法人自行承

担责任，县发展和改革局不再受理调整事项。

附：工程项目招投标事项核准意见表

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4 年 2 月 27 日

抄送：县政府常务副县长施文，县委办、县政府办、县财

政局、县审计局。

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3 年 2 月 2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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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工程项目招投标事项核准意见表

项目业主：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戛洒镇人民政府

项目名称：新平县戛洒镇达哈村乡村旅游产业配套设施建设项目

招 标 项

目内容

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

招标方式全部

招标

部分

招标

自行

招标

委托

招标

公开

招标

邀请

招标

勘察 √

设计 √

建筑工程 √

安装工程 √

监理 √

其它 √

审批部门审核意见：核准。

审批说明：其它项下建设内容，符合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

厅关于进一步做好<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>和<必须招标

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范围规定>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发

改办法规〔2020〕770 号）规划定，应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

招标。涉及公共资源交易事项进公共资源交易场所办理。

新平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4 年 2 月 27 日


